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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 括 為 規 例 的 目 的 而 登 上 任 何 在 香 港 水 域 內 的 船

舶 。

(b) 該 條 例 第 I I I 部 第 6 條 “ 可 能 造 成 污 染 的 海 難 ” 條

文 目 前 賦 予 海 事 處 處 長 權 力 ， 當 發 生 可 能 造 成 污 染

的 海 上 事 故 時 ， 向 船 東 、 船 長 及 其 他 與 該 船 有 關 的

人 士 發 出 指 示 。 不 過 ， 根 據 條 例 同 一 部 發 出 指 示 的

類 似 權 力 ， 則 仍 須 由 行 政 長 官 行 使 。 為 求 一 致 和 提

高 行 政 效 率 ， 同 時 考 慮 到 條 例 這 一 部 主 要 是 方 便 部

門 進 行 工 作 ， 我 們 建 議 把 該 條 例 這 一 部 賦 予 的 所 有

類 似 權 力 ， 轉 移 給 海 事 處 處 長 。

(c ) 為 能 迅 速 及 有 效 地 在 香 港實施將來與 公 約 有 關 的 國

際協議 ， 我 們 建 議 經 濟 局 局 長 應獲授補充權 力 制 定

規 例 ， 以 便 日後實施這 類 的協議 。對於配合在 香 港

施行 有 關 的 國 際 公 約 的 其 他 海 事 條 例 ，已訂 有 類 似

的 條 文 ， 例如使 《 國 際 海 上 人命安 全 公 約 》得以施

行 的 《 商 船 ( 安 全 ) 條 例 》 ( 第 369 章 ) 。

(d) 為 求 一 致 ， 我 們 亦 建 議 修 訂 條 例 第 2 條 “ 油 類 ” 的

定義， 使 其 與 條 例 第 I I 部 所界定 的 公 約 的 附 件 I
所 載 的 定義一 致 。

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

5. 條 例 草 案 的 主 要 條 文如下：

(a) 第 2 條 修 訂 “ 油 類 ” 的 定義， 使 其 與 條 例 第 I I 部

所界定 的 公 約 的 附 件 I 所 載 的 定義一 致 。

(b) 第 3 條 及 第 8 條 把 制 定 規 例 的 權 力 ( 制 定 有 關費用

的 規 例除外 ) 從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轉 移 給 經 濟

局 局 長 。 第 3 條 亦容許根 據 該 條 例 訂 立 的 規 例 ， 可

包 括 為 進 行 檢 查 而 登 上 任 何 在 香 港 水 域 內 的 船 舶 的

條 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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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 ) 第 4 條 賦于經 濟 局 局 長補充權 力 ， 制 定 在 香 港施行

與 該 公 約 有 關 的 國 際協議 的 規 例 。

(d) 第 5、 6 及 7 條 把 在 發 生 可 能 造 成 污 染 的 海 上 事 故

時 發 出 指 示 的 權 力 ，從行 政 長 官 轉 移 給 海 事 處 處

長 。

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

6. 由 於 有 關 的 修 訂 屬 技 術 及 行 政 性質，因此 我 們 不打

算進 行 公眾諮詢。

與 人 權 法 案 的 關係與 人 權 法 案 的 關係與 人 權 法 案 的 關係與 人 權 法 案 的 關係

7. 律 政 司認為擬議 的 法 例符合《基本法 》 有 關 人 權 的

條 文 。

約束力約束力約束力約束力

8. 有 關 的 修 訂 不 會影響現行 條 例 條 文 的 約束力 。

對財政 和 人手的影響對財政 和 人手的影響對財政 和 人手的影響對財政 和 人手的影響

9. 有 關 的 修 訂對財政 和 人手並無影響。

對經 濟 的影響對經 濟 的影響對經 濟 的影響對經 濟 的影響

10. 有 關 的 修 訂對經 濟 並無影響。

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

11 . 有 關 的 修 訂將有助於 提供一個更 便捷的 方 法 ， 使 關

於 防 止 及 控 制 海 上 污 染 的 技 術 和業務運作 上 的 條 文得以施

行 。實施修 訂 法 例將對環境有裨益， 並 會減少香 港 水 域 內 的

污 染危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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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程序時間表立 法程序時間表立 法程序時間表立 法程序時間表

12. 立 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：

刊登憲報 一 九 九 九 年 三 月十九 日

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一 九 九 九 年 三 月 三十一 日

恢復二讀辯論 、委員會

審議階段和 三讀

另行通知

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

13. 我 們 會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三 月十七日 發 出 新聞稿， 並 安

排發 言 人回答新聞界詢問。

查詢查詢查詢查詢

14. 如對本參 考 資 料 有 任 何 查詢， 可 與 海 事 處助理處 長

鄧宗強先生 （ 2852 4408）聯絡或向 經 濟 局助理局 長李本瀅

先生 （ 2537 2844） 提 出 。

經 濟 局

日 期 ： 一 九 九 九 年 三 月十六日


